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商务厅

（局）、文化和旅游厅（局）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财政

部各地监管局： 

为缓解疫情对市场主体的影响，现将《口岸进境免税店管理

暂行办法》和《口岸出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关税〔2016〕

8号和财关税〔2019〕15号，以下统称管理办法）中有关免税店

经营和招标期限规定调整如下： 

一、按照管理办法批准设立并已完成招标的免税店 

已按照管理办法批准设立并已完成招标（含经财政部会同有

关部门核准的其他方式确定经营主体的情形，下同）的口岸进、

出境免税店，免税品经营企业与招标人（或口岸业主，下同）可

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，延长免税店招投标时确定的经营期限，仅

能延期一次，最多延长 2年。延期后的经营期限可超过 10年。 

免税品经营企业与招标人的延期协议应在 2022年 12月 31

日前签署。签署延期协议后，应按照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备案。 

二、按照管理办法批准设立但尚未完成招标的免税店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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